國立大學行政法人相關法令規定摘要                   93.11.02人事室彙整

	法源依據
	1.大學法修正草案第二章「行政法人國立大學」。

2.行政法人法草案。

※在未完成立法前，學校得循行政程序修正組織規程，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改

制。

※大學法修正草案第五條規定：國立大學分為一般國立大學及行政法人國立大

學。同法第十一條規定：教育部應鼓勵一般國立大學改制為行政法人國立大

學，並於徵詢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與該國立大學之意見後，將適合之一般國

立大學報請行政院核准改制為行政法人。亦即一般國立大學取得法人資格係

採漸進方式，而非全面實施。

	行政法人的定位
	係具有公法性質之法人，在行政程序法及國家賠償法方面，原則上都應該予以適用。（摘自行政法人實例及法規彙編參考手冊）

	董事會之設置
	1.增設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二十一人，任期四年，連選

得連任，並以一次為限。董事由教育部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推薦之人士及高

等教育審議委員會推薦之校外聲望卓著人士遴聘產生之；校外董事人數，不

得低於全體董事總額之二分之一（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7條）。

2.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由教育部部長就董事中提名，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另置執行祕書一人，專職，其餘所需人員，就學校教職員派兼之。董事會之

組織、董事之資格與遴聘程序、會議之召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董事會會議得邀請學校教師、學生到場陳述意見（大學法修正草

案第30條）。

3.董事會之職權：校長之遴選、聘任、續聘及解聘；學校經費籌措之協助學校

預算與發展計畫之建議及校務報告之審核；董事會所屬學校或跨校資源整合

之提案及審議；學校自有不動產或重要資產之購置、處分及設定負擔；學校

貸款、擔保或接受重大捐贈之審議；學校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或

企業之審議；其他法律或本法所定有關董事會之職權（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9
條）。

	改制行政法人後校長之遴選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校長之聘任、續聘及解聘，應由董事會報請教育部核定後，由董事會聘任、續聘或解聘。行政法人國立大學校長遴選、聘任、聘期、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8條）。

	改制行政法人後增加之彈性
	1.採購：採購程序由教育部會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定之，不受政府採購法之

限制（大學法修正草案第12條）。

2.人事：改制行政法人後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一般國立大

學公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人事管理規章由該行

政法人國立大學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核定之（大學法修正草

案第13條）。

3.會計：得自訂經費收支之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及稽核作業等財物處理規定，報

教育部備查，並受教育部之監督；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應委請合格會計師

進行查核簽證（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2條）。

	改制行政法人後之財產管理
	1.教學研究發展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維持公有。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

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為學校建設需要，得由教育部撥

用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為學校用地或非都市土地經依教育事業編定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公有不動產，交由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管理使用。

但屬國有不動產者，得經教育部核轉財政部陳報行政院核准，無償提供

其使用。前三項公有財產，由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

收益，為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之收入；其保管、使用、收益等事項，由教

育部會同財政部及內政部定之（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4條）。
2.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經管之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辦理撤銷撥用或移交各級

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4條）。
3.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需要使用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經管之公有不

動產，於徵得教育部同意，並報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轉財政部或內政部

陳報行政院核准後撥用。前項不動產屬地方所有者，於報經其上級主管

機關核轉前，應先徵得地方政府之同意。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需

要，經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董事會同意，報教育部核准後，得價購行政法

人國立大學自有不動產（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5條）。
4.除依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4條規定取得無償管理使用及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

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外，其餘由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取得之

財產為其自有財產。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自有財產之管理、使用、收益、處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大學擬訂，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大學法修正草案第26條）。

	改制行政法人前已進用人員之權益保障
	1.編制內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人員：
隨同移轉者，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仍分別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不願隨同移轉者，由教育部協助安置，或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之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大學法修正草案第14條、第15條）。

2.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
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法人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於改制為法人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有損失公保或勞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前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大學法修正草案第１6條）。
3.原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
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願隨同移轉者，由教育部協助安置；或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有損失公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之補償。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薪津繳庫（大學法修正草案第１7條）。
4.原依事務管理規則進用之工友（含技工、駕駛）：
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願隨同移轉者，由教育部協助安置；或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勞保，有損失勞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之補償。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大學法修正草案第１8條）。
※依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

人員：大學法修正草案未規範，由學校自訂。

	改制行政法人後對於員工原享有福利之影響
	1.宿舍：因改制行政法人而退休（職）、資遣，未隨同移轉者，應依事務管理規

則規定，於三個月內遷出；隨同移轉人員，得否借用宿舍應依行政法人之規

定辦理。

2.輔購貸款：因改制行政法人而退休（職）、資遣，未隨同移轉者，奉核定或已

辦理輔購住宅貸款之權益不受影響；隨同移轉人員，奉核定或已辦理輔購住

宅貸款，仍依原約定期限、金額及方式返還貸款，其權益不受影響；但尚未

申辦本貸款者，不得再申辦。

3.急難貸款：因改制行政法人而退休（職）、資遣及離職人員，應於離職前向學校繳清餘款，再由學校向指定貸款銀行繳付；隨同移轉人員，不得再申辦本貸款。

4.休假補助費：隨同移轉之公務人員，仍得持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並申請休假

補助費；約聘僱人員、駐衛警及工友於改制後繼續留任者，以及新進人員應

依行政法人之規定辦理。（本部分摘自行政法人實例及法規彙編參考手冊）

	退休再任行政法人職務之規定
	退休公教人員再任行政法人職務，屬再任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且如其每月工作報酬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目前為30280元）時，即應停止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教育部93.05.26台人三字第0930064003號書函）。

	行政法人之監督機制
	1.立法監督：每一行政法人的設立及其組織內容，都要由立法院通過法律；政府

補助行政法人的經費，也要依預算程序送立法院審議。

2.行政監督：董、監事人選必須由監督機關聘任；行政法人通過的營運計畫及人

事、營運等規章必須事先報監察機關備查或核定；年度預、決算要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監督機關對於行政法人及其董監事之違法行為等，也可以採取必

要處置。

3.監察監督：政府補助行政法人的經費，應該予以審計，行政法人的決算報告，

也可以審計，結果送監督機關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4.公眾監督：財務報表必須由會計師簽證、年度財務及營運事項必須主動公開。

（本部分摘自行政法人實例及法規彙編參考手冊）

	行政法人之解散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因情事變更或因績效不彰，不能達到法人成立之目的時，教育部經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解散該法人，或為其他適當處置，其解散之程序及處理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大學法修正草案第3 2條）。


備註：大學法修正草案係引自教育部92年6月2日台高（一）字第0920077193號函轉資

料，在立法過程中仍有變數，謹供參考。

